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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号：2021-008 

 

舟山和海建材有限公司： 

    你单位提交的《关于要求对舟山和海建材有限公司年产

1200 万吨建筑用石加工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进行备案的函》

等材料收悉，按照《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行“区

域环评+环境标准”改革的指导意见》（浙政办发﹝2017﹞57

号）的要求，经形式审查，同意备案。 

项目正式投产前，你单位应及时委托有资质监测机构进

行监测，按规范自行组织环保设施竣工验收，环保设施竣工

验收情况向社会公开；按要求开展排污许可相关手续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舟山市生态环境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5 月 10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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